
委 托 书 
(请用黑色墨水或签字笔以正楷工整中文填写本委托书) 

本人为申请人的合法监护人，现委托以下受托人陪同申请人办理往来港

澳通行证相关事宜。受托人在办理上述事宜过程中所依法签署的有关文件，

我均予以承认并承担相关责任。 

委托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与申请人关系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人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受托人信息： 

受托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托人签署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说明：  

1、此委托书适用于年龄未满16周岁申请人，其合法监护人不能亲自陪同

协助申请人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相关事宜。  

2、受理时须提交关系证明（法定有效的出生证明文件或监护文件）、合

法监护人的身份证及受托人之身份证（与填写在委托书的证件号码相符的证

件）等的原件。 

3、另须附上述文件复印件一份（复印件需要用A4纸且须为原件的真实复

印，复印件上不能有任何遮盖、涂黑、模糊不清或与申请无关内容的情况）。

   
（FRM023_2021.11） 


